
【案情回顾】
秦某将自己的车辆放在某汽修店进行维修，汽

修店员工张某维修完之后，将车辆开至隔壁洗车
区，倒车过程中不小心将在路边玩耍的小孩王某撞
伤。事发后王某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经交警大队
认定，张某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父母作
为王某监护人承担次要责任。王某的父母坚持要
求张某和汽修店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双方因此产生
争议。

关于由谁承担王某受伤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存在不同的观点。

汽修店认为，应当由张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
责任。理由是张某作为事故发生时的车辆驾驶
员，是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侵权行为人，并且交
警大队也认定张某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

错，因此应当由张某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张某则认为，应当由汽修店承担侵

权损害赔偿责任。理由是张某是汽修
店的员工，张某开车的行为也是汽

修店授权的职务行为，张某因执
行汽修店的工作任务而撞

伤了王某，应当

由汽修店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争执不下遂起诉至
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车辆所有人秦某将车辆交由给汽修店

修理，该车辆实际已经脱离了秦某的控制和支配，
而汽修店依据和秦某的修理合同关系取得了车辆
的实际支配控制权。因此，在车辆维修期间发生的
交通事故不应当由秦某进行赔偿，应当由汽修店承
担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1条之规
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
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工作人员追偿。”本案中，张某系汽修店的员工，其
在执行工作任务中因为过失撞伤了王某，应当由
用人单位即汽修店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汽修店
承担了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有重大过失的张某追
偿。

综上所述，汽修店应当承担王某受伤的主要侵
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汽修店承担了赔偿责任后可
以向有重大过失的张某追偿。

车辆维修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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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问：吴某与刘某系夫妻关系，
婚后共同生育儿子吴某林，婚后
共同抚养小孩，2010年开始，吴某
再没有支付过家用及吴某林的抚
养费，刘某多次与其协商支付抚
养费无果，吴某以双方并未离婚，
儿子抚养费系夫妻共同财产为理
由拒绝支付儿子抚养费。故以吴
某林为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吴某
承担小孩抚养费。

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子
女能否向一方主张抚养费，吴某
与刘某存在分歧，吴某认为，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收益为
夫妻共同财产，一方以自己的工
资收入抚养子女，而工资收入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由此可以认定
另一方也履行了抚养义务，子女
没有理由起诉要求另一方支付
抚养费。

刘某认为，抚养未成年子女
是父母的法定义务，法律并没有
规定离婚是主张子女抚养费的前
置条件，尽管夫妻双方没有离婚，
子女也可以追索抚养费。

答：《民法典》第 1067 条第一
款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
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
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
抚养费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 43 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
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
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
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故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子女
可以向未履行抚养义务一方主
张抚养费。

婚姻关系存续期内
子女能否向一方主张抚养费

问：2021 年 2 月 3 日，胡某驾
驶摩托车与罗某驾驶电动车在道
路发生相撞，造成罗某受伤及车
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大队
认定，胡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
责任，罗某不承担事故责任。罗
某受伤后住院治疗32天，花去医
疗费1.7万元，其中医保报销8900
元。胡某主张要求扣减该笔费
用，不能计入罗某的损失。请问，
是否应该扣除医保报销部分？

答：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系
机动车交通事故引起的侵权责任
纠纷，经交警大队认定，胡某承担
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罗某不承
担此次事故责任，故对于罗某的
损失胡某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即赔偿罗某因此次事故造成的全
部经济损失，包括一审法庭辩论
终结前实际发生的医疗费。《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30条
规定，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费用，
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

围。因此，交通事故产生的医疗
费不属于保险报销范围内。

其次，罗某虽然在医疗保险
中报销了部分医疗费，但这是基
于罗某本人投保了医疗保险，其
作为受益人所得到的收益，胡某
并没有代罗某支付保费，无权享
有由此产生的报销费用利益，且
受害人合同收益与侵权人的赔
偿 责 任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法 律 关
系。因此，罗某已从医疗保险中
报销部分医疗费，但并不能由此
减轻侵权人胡某的民事赔偿责
任，胡某仍须赔偿全部医疗费损
失。至于侵权人面临追偿问题，
追偿的前提是侵权的第三人不
支付或无法确定第三人，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才享有
追偿的权利，因此不存在重复承
担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案中罗某在医
疗保险中报销的医疗费，不应在
赔偿款中扣减。

医保报销的医疗费
能否在赔偿款中扣减

【案情回顾】
2021 年 5 月 26 日，周先生开车

外出办事，将车辆停放至某物业公
司经营管理的停车场。在下车离开
时，周先生发现停车场内花坛绿化
带护栏处有一缺口，因嫌停车场出
口路远，便萌生了穿过绿化带到马
路的念头。于是，周先生边接听手
机边穿行，在花坛通行过程中突然
摔倒在地。周先生认为，花坛内的
塑料窨井盖没有盖好，导致其踩到
窨井盖时摔伤，该物业公司作为窨
井设施的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
费等损失7000余元。

物业公司认为其对于周先生摔
伤并没有任何责任，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双方争执不下，遂起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周先生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其应当知道花坛绿化
带并非供行人通行，却为
贪图方便，自甘风险，擅
自闯入，主观上有过错。
从其提供的监控视频中
可以发现，周先生穿越非
通行区域的绿化带时，行
走匆忙且接听手机，在此
过程中不慎摔倒受伤，损
害的发生系周先生疏于
对自身安全的注意所致，
应自行承担责任。其次，
周先生提供的视频、照片
等证据也无法证明其摔倒受伤系被
告管理的窨井地下设施造成。即使
如周先生诉称的，其摔倒受伤是因
为窨井盖不平整导致其身体失去平
衡所致，但该窨井设施设置在装有
护栏的绿化带内，且加盖了窨井盖，

该物业公司作为窨井设施的管理
人，已尽到了管理人的适当注意义
务，其并无确保该窨井盖保持与花
坛草坪地面平整并达到供行人通行
标准的责任。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侵权行为法上的归
责原则一般情况下为过
失责任原则。关于过失
责任的有无，原则上应由
受害人负举证责任。为
进一步保护受害人，特殊
情况下法律规定了举证
责任倒置规则，即先推定
加害人有过错，非经反证
即不能免责。

因为窨井等地下设
施通常设于道路等公共
场所，一旦发生井盖丢
失、破损等现象，将会对

公众安全形成安全隐患。为保护受
害人的利益，民法典特别规定了窨
井等地下设施管理人的过错推定责
任。民法典第1258条规定，窨井等
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
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窨井地下设施致人损
害，其构成要件有三：一是致害物为
窨井等地下设施，该设施应当是人
工铺设、安装于地面以下；二是造成
了他人的人身、财产损害，损害与窨
井地下设施有因果关系；三是管理
人不能证明已尽管理职责。

本案中，窨井设置在花坛草坪
内，该花坛装有护栏，显然一般人
的注意义务应该知道该绿化带并
非供行人通行。该物业公司对窨
井设施已加盖窨井盖，即使窨井盖
未能保持与花坛地面完全平整，也
已尽到管理人的管理职责。周先
生为贪图方便，自甘风险，擅自穿
行绿化带，不但疏于对自身安全的
注意义务，同时，行人任意踩踏草
坪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也违背了社
会公德，其因自身过错导致的损失
应自行承担。

为了抄近路穿越绿化带摔伤 责任在谁

【案情回顾】
2017 年张某病重，治疗需要

大量费用，无奈之下，将自己名下
的一处房产以928000元的价格卖
与于某，于某分两次付清全部费
用，双方在房屋中介的见证下签订
合同，虽然双方未第一时间办理过
户手续，但合同中已约定好可以过
户时卖方无条件配合买方完成过
户手续。

张某将房屋卖与于某后，将卖
房所得全部用于治疗疾病，后身体
状况越来越不好，医治无效死亡。
张某去世两年后，于某联系到张某
的妻子刘某要求过户房产，没成想
这时候，张某的妻子刘某拒不配
合，且对于合同的效力持有不同意
见。无奈之下，于某将刘某诉至法
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中，刘某辩称，张某

与于某签订的买卖合同属于无效
合同，房屋属张某与其两人共有，
张某卖房是在与其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卖房的事情她并不知情也未

取得她的同意,因此属于无效合
同。随后，原告于某提交了一份其
与刘某的电话录音以及中介出庭
作证，均可证实刘某知晓张某卖房
的事情。法官查明事实后依法判
决，原告于某与张某签订的《房屋
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协助原
告完成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
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
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
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
助、保密等义务。当事人在履行合
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
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协议签订后，原告已经
按照协议约定交纳了
购房款，出卖人不只有
移交房屋的义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 598 条 的 规 定

“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
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
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

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
鉴于本案的出卖人张某在尚

未转移其房屋所有权时已死亡，庭
审中其妻子刘某并未放弃继承，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61 条第一款规定“继承人以所
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
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原告作为房屋买受人有权要求出
卖人的继承人履行房屋买卖合同
产生的债务，即协助办理房屋所有
权转移登记手续。张某的妻子作
为张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应依照
法律规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配合
于某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房屋未过户卖方去世房屋未过户卖方去世
家人应否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家人应否协助办理过户手续


